


医用全自动电子血压计采购需求
一．技术参数
1测量原理：示波法
2显示屏：LCD显示屏
3测量位置：左右臂均可
4适应臂周范围：15～45cm
5测量范围：血压量程：0～299mmHg；脉博数：40～180次/分
6手臂伸入检测功能：手臂伸入臂筒时，感知测量开始
7   测量精度
压力显示精度：±5mmHg（±0.7KPa）；
脉搏测量精度：±5%或±5次/分（取最大者）
8  肘部位置传感器：肘部位置传感器，提示手臂放置位置是否正确
9  臂筒角度调节  自动上下浮动式臂筒
10 平均测量模式   可进行多次的测量，并自动得出平均值（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推荐的诊室测量方法）
11  打印装置 热敏式打印机
12  抗菌设计对应 外壳：抗菌袖带：抗菌布套
13  臂筒组件交换功能：臂筒可自主拆卸更换，并具备自检自校功能。
14  通信数据输出USB数据传输或网络信号传输

二．单台配置
1. 医用全自动电子血压计及标准配件1台 
三、质保售后要求：
1. 提供整机原厂保修≥3年，保修期从本设备在验收合格后开始计算；保修期内非因用户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及安装问题，需负责保修、包换或包退，并需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质保期内质检费用由厂家提供；
1. 售后响应时间2小时内，24小时内到达地现场，48小时内解决问题，若未能及时修复故障时需提供等同设备替代以保证用户正常的医疗工作；
1. 设备调试后，需免费对用户和维护人员进行现场培训，保证使用人员能够正确操作，使用设备的各种功能。
1. 日常使用期间，即使无故障，厂方也能定期做机器的常规检查和整机保养，检测运行状态，及时发现隐患，使设备处于最佳使用状态；
1. 在强检目录、检定目录、校准目录中的设备，中标人需提供计量检测报告才可验收。
1. 承担连接医院现有信息端口费用。
1. 货物及其配件为原厂商未启封全新包装，具出厂合格证，序列号、包箱号与出批号一致，并可追溯查阅。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本合同所涉货物合法来源的证明。
1. 国产产品出厂日期距合同签订日期须在六个月内，进口产品出厂日期距合同签订日期须在十二个月内，否则甲方有权拒收并令乙方按要求进行更换，乙方承担进行更换的所有费用，未按时更换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四、耗材情况
1. 配套耗材需在招采子系统（广东省）挂牌，并确保可以在平台完成合同订单签订工作。若查询耗材未在平台挂网，则不通过资格审查。



